
致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專責小組： 

 
香港康復計劃方案–「建立共識」階段公眾諮詢會建議書 

 

我係許偉民，我有智障特色，我代表自己。 

我唔要專業人士、教授、家長代表我。 

 

我關注嘅主題係社區生活。 

我而家同屋企人一齊住，生活過得好好。 

不過，當我父母年紀大去世，我就要自己住，自己生活。 

到時我就可以過自己揀嘅生活，生活自主。 

 

但係我一個人，未必可以處理日常嘅事， 

我就要有生活助理幫我明白 D 資訊、社會事件、合約、法例， 

甚至識女朋友和結婚。 

咁我嘅生活就有尊嚴、有選擇、活得精彩。 

 

我要喺社區住，參加社區活動、老咗可以去樓下 D 老人中心， 

我唔要去特殊中心，我要我有得揀，唔係Ｄ服務機構揀我。 

 

我要有以殘疾人權利公約原則做嘅生涯規劃、職業規劃、 

退休計劃、終身進修。 

 

D 法例、政策和服務要有簡易圖文資訊， 

更加要有個人助理、支援決策助理解釋同支援我， 

 

咁呢 D 先係自主生活在社區生活。 

 

 

許偉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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